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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王雅儒

電話：3322101#7586

電子信箱：10039444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幼字第110008555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十二 (376735100E_1100085555_ATTACH1.doc、

376735100E_1100085555_ATTACH2.doc、376735100E_1100085555_ATTACH3.doc、

376735100E_1100085555_ATTACH4.doc、376735100E_1100085555_ATTACH5.doc、

376735100E_1100085555_ATTACH6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0年度下半年（110年8月至12月）受理幼兒園

低收入戶托育津貼補助申請，收件期間為110年10月26日

(星期二)至110年10月29日(星期五)於桃園區桃園國民小

學辦理，惠請協助宣導並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低收入戶托育津貼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自108學年度起具備低收入戶資格者就讀公立幼兒園、準公

共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免繳費，爰是類幼兒不得再請領

低收入戶托育津貼補助。

三、已申請2至4歲育兒津貼者，倘同時符合低收入戶托育津貼

補助資格，可併同請領。

四、旨揭補助對象為105年9月2日至108年9月1日出生，並符合

下列資格之一者：

(一)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幼兒，並就讀於經各級政府立案許

可之私立幼兒園（非營利幼兒園及準公共幼兒園除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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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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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）。

(二)寄養家庭寄養兒童，並就讀於經各級政府立案許可之幼

兒園。

五、申請程序如下：

(一)就讀私立幼兒園之幼兒及就讀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之寄

養家庭寄養兒童：由幼兒之父母、監護人或寄養家庭父

母，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應備文件，向幼兒戶籍所在地之

區公所申請。寄養家庭寄養兒童與原生家庭戶籍所在地

不同時，向寄養家庭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申請。

(二)就讀本市市立幼兒園之寄養家庭寄養兒童，由幼兒就讀

之幼兒園先行以補助款額度抵扣就學費用，並協助家長

檢附應備文件統一向該區公所提出申請。

六、領有政府相同性質之托育補助或津貼者（經濟弱勢幼生午

餐補助、原住民族幼兒學前教育補助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

托育津貼補助、學前特教補助及5歲幼兒免學費就學補

助），需擇一請領補助或先扣除後補發其差額。

七、110年度下半年補助期間為110年8月至12月（補助月份依實

際就讀月份計），每位幼兒每月補助新臺幣1,500元，實際

繳費低於補助款者，依實際繳費數額補助。

八、各園開學與結業日期不一，為確保民眾申請權益，請提醒

民眾相關收據應標註繳費收托起訖年月日並加蓋園長職名

章，俾利核算補助款。

九、本局為整合學前各項補助計畫審查事宜，訂於110年10月26

日(星期二)至110年10月29日(星期五)每日9時至16時於桃

園區桃園國民小學中正堂辦理本案聯合收件，為維護民眾

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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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益，請貴公所受理申請後確實審核申請人之相關資料並

完成初審核章，將相關資料依上述日期親送至現場辦理

（免備文），本局將審查結果另案函知申請人及核撥補助

款。

十、若未能於上述時間前往送件，貴公所仍可於110年10月29日

(星期五)前親(寄)送達至本局(14樓)幼兒教育科。

十一、副本抄送本市各公私立幼兒園，請務必轉知幼兒家長知

悉，並請家長於期限內逕至幼兒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

請。

十二、本市低收入戶托育津貼實施計畫及相關附件表格請至

「本局網站（http://www.tyc.edu.tw/）-便民服務-檔

案下載-公務檔案下載」下載。

正本：本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除外)(含附件)、本市各私立幼兒園、

本市各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(含附件)、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(含附件)、本

局特殊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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